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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绿通新能源电动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 202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绿通新能源电动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24年度

完成参股江华九恒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华九恒”），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相关规定，现将江华九恒的 2025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说明如下：

一、基本情况

本公司下属的广东绿通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绿

通产业基金”）于 2024 年 9月与江华九恒、广州九恒条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广州九恒”）、沈云立、曾祥兰签订了《关于江华九恒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之增资认购协议》及《关于江华九恒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增资认购协议补充协议》

（以下合称“《增资协议》”），绿通产业基金合计以人民币 1.87 亿元认购江

华九恒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2,655.1724万元，剩余人民币 16,044.8276万元计入

资本公积，以取得本次交易完成后江华九恒 27.5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本次交易完成后，江华九恒成为公司的参股公司。本次交易的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4年 8月 2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广东绿通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56）。

二、业绩承诺内容

（一）业绩承诺情况

本次交易的业绩补偿承诺方为广州九恒与沈云立。

本次交易业绩承诺的承诺期为 2024年度、2025年度、2026年度，业绩补偿

承诺方向绿通产业基金承诺：

江华九恒 2024年度、2025年度、2026年度基于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0.5亿元、0.75亿元、1.05亿元。如果标的公

司经具有证券业务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少

于该等年度合计承诺净利润的，绿通产业基金有权要求业绩补偿承诺方进行现金

补偿。

上述承诺净利润及实际净利润均应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税后的净利润，且应

包含股权激励引起的股份支付费用（如有）。

（二）业绩补偿方案

业绩承诺期间内，若江华九恒合计实际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业绩补偿承

诺方应当对绿通产业基金进行现金补偿。具体方式如下：

如江华九恒在 2024-2026年度合计实际净利润未达到承诺净利润，业绩补偿

承诺方应当对绿通产业基金进行现金补偿，补偿金额计算公式如下：现金补偿金

额＝投资方投资款总额×（累计承诺目标净利润－累计实现净利润）/累计承诺目

标净利润。

三、2025 年度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江华九恒 2025年度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72,429,301.1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税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70,690,842.22

业绩承诺金额 75,000,000.00

2025年度，江华九恒未完成 7,500万元的业绩承诺。因相关承诺方的业绩补

偿义务按 2024年度至 2026年度三年合计实际净利润进行考核，因此，目前不涉

及对绿通产业基金的业绩补偿。

四、2025 年度业绩承诺未完成的原因

报告期内，我国快递物流行业延续增长趋势，但增速明显放缓，根据国家邮

政局数据，2024年度、2025年度我国快递业务量分别为 1,750.80亿件、1,989.50



亿件，同比增长分别为 21.5%、13.60%。江华九恒对新零售等领域的新业务开拓

不及预期，叠加行业价格竞争，挤压产品利润空间，进而影响江华九恒 2025 年

度的经营业绩。

五、公司后续措施

根据《增资协议》的相关安排，江华九恒的业绩承诺方目前不涉及对绿通产

业基金的业绩补偿。公司将密切关注江华九恒后续的业绩实现情况，切实维护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广东司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江华九恒数码科

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司农专字[2026]25008340050

号）。

特此公告。

广东绿通新能源电动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4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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